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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提案表 
提案單位 生活輔導組 案 號 第 6 案 

案 由 修訂本校書卷獎獎勵辦法第四條，請  審議。

說 明

一、現行書卷獎獎勵辦法第四條，有關獲獎規定為：「大學部之獲獎人 

 需修滿9學分以上、研究所需修習2門課以上，學業平均GPA3.7（或 

 80分）以上始得獎勵」。 

二、經查獎勵辦法會有分數呈現，主要是考量過去花教大校區的成績

是依分數計算，合校後，因應兩校區學生之學業成績比序所制定。 

    目前執行審查作業時均是以學業成績GPA進行比序，且GPA對照分 

    數為84，為避免比序上產生混淆，建議將分數取消。

附 件
附件 1：「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」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附件 2：「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」（修正後條文） 

擬辦:奉核後，提案至學務委員會議審議。



【附件一】 

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四條 

一、獲獎名額：按各系（所）各

班人數比例產生。 

(一)大學部：20 人以下 1名；21

至 40 人 2 名；41 人以上 3

名。 

(二)研究所：20 人以下 1名；每

逾 20 人增額 1名。 

二、獲獎規定： 

(一)大學部之獲獎人需修滿 9學

分以上、研究所需修習 2門

課以上，學業平均GPA3.7（或

80 分）以上始得獎勵。 

 

第四條 

一、獲獎名額：按各系（所）各

班人數比例產生。 

(一)大學部：20 人以下 1名；21

至 40 人 2 名；41 人以上 3

名。 

(二)研究所：20 人以下 1名；每

逾 20 人增額 1名。 

二、獲獎規定： 

(一)大學部之獲獎人需修滿 9學

分以上、研究所需修習 2門

課以上，學業平均GPA3.7（或

80 分）以上始得獎勵。 

 

1.分數呈現是在花教

大校區的成績是依分

數計算，合校後，因應

兩校區學生之學業成

績比序所制定。 
2.目前審查作業均是

以學業成績 GPA 進行

比序，已無有分數比序

之情況。且 GPA 對照

分數為 84，故分數取

消可以避免比序上產

生混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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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 

國立東華大學書卷獎獎勵辦法 （修正後條文） 

第一條 本校為獎勵學業成績表現優異之現在在學學生，提倡讀書風氣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獎勵辦法頒發績優學生獎狀乙紙，大學部得獎學生得視預算而定頒發

獎學金。 

第三條 獎勵對象: 

一、為本校大學部一至三年級及四年級上學期、碩士班一年級及二年級上學期

學生（含在職專班）。

二、若當學期因提前畢業、休學原因離校，而前一學期成績優異者，仍列入頒

發對象。

第四條 書卷獎依學業成績排序，獲獎名額及獲獎依據規定如下： 

一、獲獎名額：按各系（所）各班人數比例產生。 

 (一)大學部：20 人以下 1名；21 至 40 人 2 名；41 人以上 3名。 

 (二)研究所：20 人以下 1名；每逾 20 人增額 1名。 

二、獲獎規定： 

 (一)大學部之獲獎人需修滿 9學分以上、研究所需修習 2門課以上，

學業平均 GPA3.7 以上始得獎勵。 

 (二)若遇獲獎人同分狀況且超過班級應獲獎名額時，應依據下列優先

順序評量以決議獲獎名單： 

1.當學期實得學分數較多者。

2.累計實得學分數較多者。

3.歷年累計 GPA 成績較高者。

 (三)前項評量仍無法確定比序者，以增額併計決定之。 
三、書卷獎評選以本校「學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」審議後之學業成績為基準；

逾教務處規定之成績更正日期者，不納入書卷獎辦理範圍。

四、書卷獎辦理完畢，因特殊情況導致成績更正後符合書卷獎頒發資格者，經

專案簽核後，採增額併計處理。

第五條 獲得書卷獎之學生，仍得申請其他獎學金。 

◎回首頁

94.05.02 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.10.22 

九十七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102.03.29 一 O 一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103.05.12 一 O 二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104.11.26 一 O 四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 

106.06.15 一 O 五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109.3.25 一0八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

 

第六條 本獎勵事項由學生事務處每學期辦理一次。主要依據教務處提供上一學

期之各系、所成績排名表，及本法第四條規定事項辦理，經審查合格後，

依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，於本校公開頒獎。 

 

第七條 本辦法若需頒發獎學金其經費由本校「獎助學金科目」項下支應。 

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◎回首頁


	首頁-提案表
	附件一-修正條文對照表
	附件二-修正後條文



